
提请减刑建议书

( 2  0 2 4)天津市西青监狱减字第( 1 7)号
罪犯贺泽强， 男， 19 7 5年3月11日出生， 汉族， 原户籍所在地

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， 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、 用于抵扣税款发票

罪经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于20 2 1年6月30日以(2021)津011 8刑

初23 6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， 刑期三年六个月， 刑期起止

: 2 0 2 1年6月22日至2024年11月1 7日， 罚金： 8 0 0 0 0元（巳缴纳），

2 0 2 1年8月24日入监， 因患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于20 2 1年9月1 7日

送我狱服刑改造。

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 具体事实如下：

罪犯贺泽强， 现在天津市西青监狱二监区服刑改造， 因患慢性

乙型病毒性肝炎无劳动能力， 暂无劳动岗位。

该犯自入监以来， 能够认罪悔罪， 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监

纪， 积极参加思想、 文化学习， 积极配合治疗。 在警官的帮助教育

下， 对自己所犯罪错给社会、 家人造成的伤害有了进一步认识。 正

如其在思想汇报中写道： 自入监以来， 在警官的教育和帮助下， 我

认清了犯罪的危害。 由于自身犯罪给社会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， 给

他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 给家人增添了许多痛苦， 我在思想上有了

深刻的认识， 我反省自身， 深挖犯罪根源， 抛掉旧我， 树立起正确

的人生观、 价值观和道德观。

该犯能够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监纪， 认真学习《监狱服刑

人员行为规范》 ， 并落实到日常的行动中， 服从管理， 无违纪行为

发生， 未受过行政处分。

该犯积极参加 “三课 “ 学习， 上课专心听讲， 课后按时完成作

业， 认真复习， 取得了较好成绩。

该犯能够端正态度， 服从管理， 积极配合治疗， 按时服药， 规

范作息。












